项目配套经费自筹承诺书

科研处（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）：

由本人负责申报的2025年度温州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（人工智能专项）（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如项目获立项，承诺自筹解决项目配套经费X万元（数额与申报书一致）。本人将严格按照项目申请书和《温州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温科发〔2025〕7号），落实配套经费，认真组织项目的实施，保证项目如期完成。
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